
编表说明

一、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实施条例》要求，深入推进政府预决算信息公开，2022 年

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决算细化到具体项目，按项目编制分

地区决算，并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

进行了简要说明。

二、2022 年市对县（市、区）转移支付决算，项目明细中不

含涉密项目。



均衡性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66538

达川区 121970

达州高新区 3994

达州东部经开区 2254

开江县 1957

宣汉县 1801

万源市 1244

大竹县 2389

渠县 3004

合计 205151



关于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说明

均衡性转移支付是指以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

目标，选取影响各地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按统一公式计算分配

给地方的补助资金。中央财政从1995年起设立均衡性转移支付。

根据《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2022年主要依据标准收

支缺口、贫困地区单列单算等因素计算确定对各地转移支付补助

额。

2022年市对县（市、区）均衡性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205151

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达川区 390

合计 390



关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

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中央财政从 2008年起设立重点生态功

能区转移支付。根据财政部办法规定，结合我省实际，重点生态

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包括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区以及原环保部制定的《全国

生态功能区划》和省政府发布的《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

的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生态环保和改善民生方面。

2022年市对县（市、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390万元。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1205

达川区 32179

达州高新区 1467

达州东部经开区 1224

合计 46075



关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的说明

2010年以来，中央、省相继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

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全面推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建设，切

实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基本

民生政策的财力需要。分配原则为“上年基数+当年增量”，增量

资金根据当年“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以下简称“三保”）

支出政策，据实测算各地“三保”支出需求后分配下达。奖补资

金主要用于保障县级“三保”支出，确保中央、省确定的“三保”

政策落实到位，切实兜牢“三保”底线。

2022年市对县（市、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决

算数为 46075万元。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达川区 2387

达州高新区 268

达州东部经开区 149

合计 2804



关于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38 号），加快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中央

财政从 2007年起设立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按照财政部规定，

目前我省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范围为资源枯竭城市和独立工矿

区、采煤沉陷区。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解决

本地因资源开发产生的社保欠账、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和棚户区改造等历史遗留问题；支持独立工矿区、采煤沉陷区重

点用于棚户区搬迁改造、塌陷区治理、化解民生政策欠账等方面。

2022 年市对县（市、区）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2804万元。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732

达川区 2763

合计 4495



关于革命老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对老区人民的关怀，

中央、省级财政从 2001年起设立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补

助范围包括省政府认定的革命老区县。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革

命遗址保护、革命纪念场馆建设改造、烈士陵园维修改造、老红

军及军烈属活动场所建设维护等专门事务，以及改善革命老区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民生事务，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

公益事业发展和乡村道路、饮水安全等设施建设维护。

2022 年市对县（市、区）革命老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4495

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2

达川区 3693

达州高新区 293

达州东部经开区 676

合计 4684



关于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的说明

为改善和增强产粮（油）大县财力状况，调动地方政府重视

粮油生产的积极性，中央和省级财政均设立了产粮（油）大县奖

励资金，具体包含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含制种大县奖励资金）、产

油大县奖励资金、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和省级产粮大市（县）奖

励资金。奖励资金直接测算到县或项目，由各个产粮（油）大县

或项目单位根据中央和省级有关管理规定，用于促进粮油生产和

流通方面支出。

2022年市对县（市、区）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决算数为

4684万元。



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7327

达川区 14380

达州高新区 2320

达州东部经开区 2424

合计 26451



关于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根据《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意见》，将原专项扶贫资金更名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衔接资金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的

总体目标、任务和要求，主要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欠

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农村脱贫残疾人巩固提升任务，采取因

素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26451

万元。



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56

达川区 124

合计 180



关于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

知》（国发〔2008〕37号）。为贯彻落实国发〔2008〕37号文件

要求，中央财政从 2009年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转移

支付由市县统筹安排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养护建设及原由“六费”

安排的其他支出。

2022年市对县（市、区）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180万元。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9505

达川区 13286

达州高新区 2776

达州东部经开区 2801

合计 28368



关于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的说明

2006年，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改革的通知》（国发〔2015〕43 号）精神，省政府印发《四川

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川府发〔2006〕11 号），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两免

一补”和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2008年，省政府印发《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的实施意见》（川府发

电〔2008〕144号），按照城市“一费制”标准，免除城市义务教

育学生学杂费。2013年，对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

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给予生活费补助，实现城乡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全覆盖。2014年，为全省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

生免费提供作业本。2016年，省政府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川府发

〔2016〕9号），建立统一的中央、省、市（州）、县（市、区）

各级人民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决算数为

28368万元。

绩效目标：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免除义

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学费，并免费提供教科书、作业本，为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建立校舍维

修改造长效机制，为农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等。



学生资助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223

达川区 3460

达州高新区 2433

达州东部经开区 182

合计 7298



关于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的说明

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我省已构建起“免、奖、

助、贷、补”多位一体、覆盖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教育保障制度

和学生资助体系。出台了《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学生资助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川财规〔2020〕2号）。学生资助专项资金主要用于

资助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本专科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学生资助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7298

万元。

绩效目标：“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有效落

实奖助学金等各项资助政策，较好发挥奖助学金各项功能，支持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充分发挥学业激励作用，鼓励学生

潜心学业，更好的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益。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24

达川区 576

达州高新区 141

达州东部经开区 127

合计 1268



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国发

〔2015〕7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

程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6〕6号）等文件要求，中央和省级

财政设立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对各地给予适当补助，支持

各地落实好残疾人就业、医疗康复、社会保障等扶持政策。

2022年市对县（市、区）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268万元。

绩效目标：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和扶残助残服务体系，

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健康发

展。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361

达川区 4862

达州高新区 1107

达州东部经开区 1148

合计 8478



关于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的说明

为促进交通运输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

国家计委等部门<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

〔2000〕34号）等有关规定，中央财政将车辆购置税相关转移支

付资金整合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安排地方用于交通

运输行业发展。资金的支出范围包括以下内容：交通运输重点项

目；一般公路建设项目；普通国省道灾毁恢复重建项目；公路灾

损抢修保通项目；农村老旧渡船报废更新项目；交通运输节能减

排项目；公路甩挂运输试点项目；内河航道应急抢通项目；老旧

汽车报废更新项目；国务院批准用于交通运输的其他支出。

2022年市对县（市、区）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决算

数为 8478万元。

绩效目标：加快推进高速公路以及红色旅游公路等国省干线

公路水路重点项目建设，强力实施国省干线提档升级，推动全省

公路水运等综合交通建设。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6024

达川区 22154

合计 28178



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的说明

200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决定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18号），决定开展城镇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2012年 7月，我省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新

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同步实现制度全覆盖。2014年，按照国家统

一部署，我省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23号），决定到 2014

年末，全省实现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合并实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经费专项用于发放符合待遇领取条件参保人

员的基础养老金和对参保缴费人员给予缴费补贴。

2022年市对县（市、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

金决算数为 28178万元。

绩效目标：实现符合待遇领取条件人员的基础养老金按时足

额发放，参保缴费人员缴费补贴按时足额兑现，切实维护参保居

民养老保险权益。



城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286

达川区 4129

达州高新区 303

达州东部经开区 754

合计 7472



关于城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 649 号）、《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5〕30号）、

《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 286号）等文件要求，

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城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对各地给予适

当补助，统筹用于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经基本医

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商业保险等补偿后救助对象仍难以负担的、

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给予补助，帮助困难群众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2022年市对县（市、区）城乡医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决算数

为 7472万元。

绩效目标：有效减轻困难群众看病就医负担，维护困难群众

基本医疗权益，增强医疗救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托底功能。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9859

达川区 9018

合计 18877



关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7〕24号）精神，为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

难问题，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资金。按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办法》

（财综〔2019〕31号）和《四川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

办法》（川财综〔2019〕23号），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用于支

持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住房租赁市场

发展。老旧小区改造资金、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资金采

取因素法分配，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资金采取项目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决算数为

18877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有效缓解城

镇低收入住房保障家庭住房困难。



扶持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59

合计 59



关于扶持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根据教育

厅等 6 部门《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2015

年，省级财政通过优化教育支出结构，设立扶持青少年校园足球

发展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开展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主要包括校

园足球教学训练改革与课程体系建设、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试点

县（区）建设、市（州）级以上大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校园足

球师资及管理队伍建设、校园足球宣传与文化建设、经验交流与

集中调研等方面。

2022年市对县（市、区）扶持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专项资金

决算数为 59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校园足球教学、训练和比赛，提高校园足球

发展水平，促进青少年持续健康发展，为我省实现足球强省培养

基础性人才。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6408

达川区 5305

达州高新区 796

达州东部经开区 796

宣汉县 4

万源市 4

合计 13313



关于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8〕67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设立。用于支持推进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包含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

管理等原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从原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

生育项目中划入的地方性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老年健康服

务、医养结合、卫生应急等。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3313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促进城乡和地

区间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不断缩小，确保孕产妇管理、妇

幼卫生专项等项目顺利有效开展，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覆盖面和受

益面，提高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

。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82

达川区 372

达州高新区 58

达州东部经开区 50

宣汉县 580

万源市 360

合计 1702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的说明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对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思想、建设目标、建设内容及建设标准等进

行了具体规定。为保障相关工作的顺利实施，中央和省财政健全

完善了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省级财政将用途趋同、规模

较小的专项资金，整合归并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用于

支持和引导全省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和地方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2022年市对县（市、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决算数

为 1702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保障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114

达川区 1217

达州高新区 181

达州东部经开区 218

合计 2730



关于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

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2018〕67号）等相关政策文件设立。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是新医

改的五大重点任务之一，并从 2009年起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

卫生室逐步推开，至 2013年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全

面实施。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730万元。

绩效目标：资金用于弥补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后的政策性减收等，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卫生室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后能正常运转。



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732

达川区 3923

达州高新区 1444

达州东部经开区 1115

合计 8214



关于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的说明

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依据《财政部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

完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社〔2016〕16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 号）等政策设立。主要

用于落实计划生育四项政策。

2022 年市对县（市、区）计划生育服务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8214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符合政策条件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特别扶

助、“少生快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对象的补助，确保计划生

育相关政策有效落实。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081

达川区 3846

达州高新区 457

达州东部经开区 314

开江县 15

宣汉县 20

万源市 25

大竹县 15

渠县 15

合计 8788



关于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的说明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出台，明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

排就业专项资金用于促进就业工作。201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8〕39 号），启动新一轮就业创业工作。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主要用于推动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等计划的实施，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捕渔民、退

役军人、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创业；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等。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参考因素包括各地常住人口数、登

记失业人数、就业困难人员、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市场主体数、

财力状况及就业资金使用效率等。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就业创业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8788

万元。

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城镇失业人员再就

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任务目标，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8739

达川区 11968

达州高新区 2444

达州东部经开区 2828

合计 25979



关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四川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等文

件要求，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对各地给

予适当补助，统筹用于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流

浪乞讨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支出。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5979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困难群众救助，切实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

本生活。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604

达川区 2636

达州高新区 325

达州东部经开区 281

合计 4846



关于林业草原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加强和规范省级林业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林业改

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政厅与省林业和草原局

经充分协商沟通，制定了《四川省省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管

理办法》。资金安排按照“政策目标明确、分配办法统一、支出方

向协调、绩效结果挂钩”的原则分配，采取直接补助、先建后补、

以奖代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主要用

于现代林草产业发展、森林资源管护、森林资源培育、林草生态

保护体系建设等。

2022 年市对县（市、区）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4846万元。

绩效目标：对国有林、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公益林和商品林进

行管护补助；支持基层林业工作站建设；开展林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松材线虫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群众满意度持续上升。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01

达川区 181

达州高新区 28

达州东部经开区 8

合计 318



关于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
的说明

为加强和规范省级林业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使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林业生

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财政厅与省林业和草

原局经充分沟通协商，制定了《四川省省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资金安排按照“政策目标明确、分配办法

统一、支出方向协调、绩效结果挂钩”的原则分配。林业草原生态

保护恢复资金主要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社会保险、天然林资

源保护工程政策性社会性支出、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新一轮退耕

还林还草补助、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等方向。

2022年市对县（市、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决算数

为 318万元。

绩效目标：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实施单位林业职工全部

纳入社会保险，对前一轮退耕还林完善政策，新一轮退耕还林还

草补助。



民政事业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57

达川区 157

达州高新区 4

达州东部经开区 2

合计 420



关于民政事业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组织部

等 18部委《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组

发〔2011〕25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最低生活保

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3〕28 号）等文件要求，省级

财政设立民政事业补助资金，对各地予以适当补助，用于支持社

区建设、社会工作、殡葬服务和民政服务机构能力建设等

2022年市对县（市、区）民政事业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420万

元。

绩效目标：加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建设，促进民政事业全面

发展。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1年决算数

通川区 127

达川区 316

达州高新区 48

达州东部经开区 35

合计 526



关于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说明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

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

等设立。资金专项用于农村无房或居住在 C、D级危房中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等危房改造。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526万元。

绩效目标：全额保障 “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资金需求，统

筹兼顾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村困难群众基本住房安全。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932

达川区 11100

达州高新区 6

达州东部经开区 11

合计 13049



关于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等有关规定，为

支持稳定和优化农田布局，全面提升农田质量，中央和省级财政

设立农田建设补助资金，主要安排用于农田相关工程建设，优先

扶持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农民为受益主

体，扶持对象包括小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专业大户以及涉农企业与单位等，支持用于高标准农田

及农田水利建设。

2022年市对县（市、区）农田建设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3049

万元。

绩效目标：新建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耕地质量逐步提升，农田灌溉排水和节水能力提升。



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289

达川区 1476

达州高新区 249

达州东部经开区 304

合计 3318



关于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中央对地方专

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规定，中央和省

级财政设立了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应对干旱、

洪涝、高温、低温冻害、雪灾等农业自然灾害，以及重大农作物

病、虫、草、鼠害和植物疫情方面的补助。

2022年市对县（市、区）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决算数为

3318万元。

绩效目标：健全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及病

虫害防治，全面提升抵御自然灾害和生物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降低灾害风险。支持防汛抗旱，做好灾

后恢复农业生产，确保农民不减收、农业不减产。

。



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733

达川区 1435

达州高新区 71

达州东部经开区 57

合计 2296



关于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的说明

按照《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1年）》《四川

省财政厅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健全我省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经费保障

机制的指导意见》（川财教〔2015〕288号）等文件精神，我省建

立了普通高中经费保障制度，并于 2017年整合为“普通高中教育

补助资金”。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公办普通高中公用经

费补助，缓解普通高中运行和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普通高中学校

改善办学条件等。

2022 年市对县（市、区）普通高中教育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296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各地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确保高考综合

改革的顺利开展；补助各地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用于缓

解普通高中运行和发展中的压力，促进普通高中教育事业发展。



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815

达川区 1207

达州高新区 256

达州东部经开区 303

合计 2581



关于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的通知》（川民发〔2015〕195号）、《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支

援襄渝铁路领导小组省民政局省财政局省劳动局关于处理襄渝铁

路西段民工因工残、亡待遇有关问题的补充意见》（川革发〔1972〕

50号）、《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批转省劳动局省人事局省

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处理六十年代初期精减职工几个遗留问题的

报告》（川委发〔1982〕61 号）等文件要求，省级财政设立社会

救助救济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襄渝铁路西段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定期生活补助和体

检补助、起义投诚人员生活补助、精减退职职工救济、特殊困难

儿童资助等支出。

2022 年市对县（市、区）社会救助救济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581万元。

绩效目标：保障襄渝铁路伤残民兵民工及遗属、精减退职职

工、困难残疾人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解决残疾人长期照护困难。



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资源保护利用工程
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499

达川区 1279

达州高新区 49

达州东部经开区 260

合计 3087



关于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资源保护利用
工程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强化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

保护利用的安排部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四川

省委关于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四川的决定》等有关规定，省级

财政设立了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资金，重点支

持农产品质量安全、动植物疫情监测防控、农业污染治理、农村

能源建设等方面。

2022年市对县（市、区）省级财政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

保护利用工程资金决算数为 3087万元。

绩效目标：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进一步加强动植物疫情监

测防控，治理农业污染，支持农村能源建设。



水利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402

达川区 9102

达州高新区 60

达州东部经开区 231

合计 10795



关于水利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进一步提升全省水利设施建设水平和水利防灾减灾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央和省级财政对财政支农资金涉及水利方

面的支出进行统筹整合，设立水利发展资金，主要用于中小河流

防洪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山洪灾

害防治等水利建设和改革方面支出，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水利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10795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治理中小河流、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治

理水土流失、中型灌区节水改造等相关建设任务。



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51

达川区 674

达州高新区 12

达州东部经开区 117

开江县 22

宣汉县 26

万源市 90

大竹县 47

渠县 87

合计 1526



关于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的说明

为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现代农业高

质量发展，推进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规

定，省级财政设立了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支持构建乡村振兴

新格局、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任务。

2022 年市对县（市、区）现代农业发展工程资金决算数为

1526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园区基地建设、设施装备、产品加工、农业

新业态、品牌建设、科技支撑、组织方式等方面。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342

达川区 1520

达州高新区 237

达州东部经开区 237

合计 3336



关于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1 年）》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

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1〕12号），2011年，按照“增加学位

资源、资助困难儿童、保障基本运转”的基本思路，设立支持学前

教育发展资金，重点支持各地新建、改扩建城乡公办幼儿园，扩

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位资源，对支持城市和民办幼儿园发展较

好的地区给予奖补，支持各地建立学前教育幼儿资助制度等。

2022年市对县（市、区）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决算数 3336

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和引导各地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提高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进一步缓解“入园难”；继续建立健

全幼儿资助制度，不断减轻家庭经济困难等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家

庭经济负担。



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234

达川区 443

达州高新区 467

达州东部经开区 95

合计 2239



关于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川府发〔2014〕8号），设立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主要用

于养老机构建设和维修改造、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等

2022年市对县（市、区）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239万元。

绩效目标：积极支持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养老服务需求。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30

达川区 823

达州高新区 30

达州东部经开区 37

开江县 159

宣汉县 194

万源市 168

大竹县 199

渠县 169

合计 2209



关于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5〕3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城

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6〕28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号）等文件设

立，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用于支持推进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住院医师规培、全科特岗、农村订单培养、基础学科研

究、重大传染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等工作。

2022年市对县（市、区）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决算数为 2209万元。

绩效目标：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县级公立医院全

面取消药品加成的基础上，确保城市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加成，

强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突出机制创新，提高医改系统

集成能力，培育医改特色亮点，改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结构，促

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逐步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

机制。



应急和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345

达川区 433

合计 778



关于应急和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和《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等法律法规，设立应急

和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对灾

害受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用于灾害应急处置、灾后人员搜救、

抢救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受灾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购置、租赁

抢险救灾工具器械装备，灾害隐患排查、排危除险、临时治理和

因灾损毁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持全省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应急保

障队伍建设等。

2022年市对县（市、区）应急和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决算数为

778万元。

绩效目标：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支持灾

区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家属慰问、受

灾群众过渡期生活救助、倒损农房重建或维修加固等，保障受灾

群众基本生活，支持做好灾区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口粮、衣被等基

本生活救助，确保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和安全温暖过冬。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6938

达川区 9102

达州高新区 1338

达州东部经开区 1334

合计 18712



关于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做好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助工作，根据《军人抚恤优待

条例》《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等文件要求，设立优抚对象抚

恤补助资金，用于发放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

2022 年市对县（市、区）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8712万元。

绩效目标：及时足额向优抚对象发放抚恤和生活补助，保障

其生活随当地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切实提升优抚对象的荣誉感、

自豪感和获得感。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360

达川区 617

达州高新区 112

达州东部经开区 137

合计 1226



关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了保障优抚对象医疗待遇，根据《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

法》《四川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四川省一至六级残疾军人

医疗保障实施办法》，设立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对各地给予适

当补助，用于资助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参保，对优抚对象医疗费用

给予补助。

2022 年市对县（市、区）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226万元。

绩效目标：解决优抚对象医疗费用负担问题，切实保障优抚

对象医疗待遇。



政府还贷二级公路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3169

达川区 1291

达州高新区 181

达州东部经开区 122

开江县 1284

宣汉县 8153

万源市 99

大竹县 1835

渠县 914

合计 17048



关于政府还贷二级公路补助资金的说明

2013年起，我省全面取消二级公路收费。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财政部逐步有序取消政府

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央财政按各地锁定债务的

60%安排政府还贷二级公路中央补助。按照《四川省取消政府还

贷二级公路收费债务偿还实施方案》（川办函〔2012〕274号）规

定，省级财政筹集 70亿元，对市（州）、县（市、区）偿还二级

公路债务进行帮助。从 2013年起，省级财政设立政府还贷二级公

路补助资金，用于省对市（州）、县（市、区）政府还贷二级公路

的偿债帮助。

2022年市对县（市、区）政府还贷二级公路补助资金决算数

为 17048万元。

绩效目标：补助资金及时到位，逐步建立政府提供普遍服务

的普通公路网络，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职业教育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达川区 549

合计 549



关于职业教育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实施意见》（川府发〔2014〕48号）和《四川省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规划（2014—2021年）》，从 2015年起，设立职业教育发

展资金，为符合条件的职业学校在校学生减免学费、支持中职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

2022年市对县（市、区）职业教育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549万

元。

绩效目标：继续支持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支持中职示范

学校、示范专业建设，推进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



中央财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343

达川区 1023

达州高新区 114

达州东部经开区 373

合计 1853



关于中央财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
的说明

为支持深化稻谷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2018年，国

务院决定完善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下调最低收购价格，同时，

中央在 11个稻谷主产省份实施稻谷目标价格补贴，以切实保持优

势产区稻谷种植收益基本稳定，保持我国稻谷生产基本稳定。

2022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决

算数为 1853万元。

绩效目标：保持稻谷种植效益基本稳定，保持稻谷生产基本

稳定。



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95

达川区 394

达州高新区 59

达州东部经开区 53

合计 701



关于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
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等规定，为支持各地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中央财政安排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用于支持重点动物疫病国家强制免疫补助、

强制扑杀补助、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

2022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决算

数为 701万元。

绩效目标：全面完成年度强制免疫补助、强制扑杀补助、养

殖环节无害化处理任务。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5082

达川区 12315

达州高新区 1562

达州东部经开区 2679

开江县 47

宣汉县 135

万源市 143

大竹县 145

渠县 190

合计 22298



关于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中央对地方转

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有关规定，为增强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设立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耕地地

力保护、适度规模经营、农机购置补贴、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畜牧水产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农民合作社发展、农业结构调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

2022年市对县（市、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22298

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农业生产、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融合、

提高农业效能。项目区增收高于平均增幅；绿色生态发展水平显

著提升。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916

达川区 1309

达州高新区 291

达州东部经开区 234

合计 2750



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推进城乡义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

化，省级财政设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义

务教育学校改善基本办学、生活条件，使义务教育学校教室、桌

椅、图书、实验仪器、运动场等教学设施满足基本教学需要；学

校宿舍、床位、厕所、食堂（伙房）、饮水等生活设施满足基本生

活需要；实施义务教育教师安身工程，改善教师生活条件。该项

资金按照《四川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川财教

〔2022〕152号）规定，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2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750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各地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学校优化布局调整工

作，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大班额化解，支持寄宿制学校建设，

支持实施义务教育教师安身工程，不断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发展差距，提高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达川区 800

合计 800



关于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大力支持特殊教育发展，提升特殊教育普及水平，让特教

学生享受更加公平优质的教育，省级财政设立了特殊教育补助资

金，主要用于支持特教学校教育教学场地建设、仪器设备和康复

训练设施购置，为特教学生创造良好学习、康复和生活环境。2020

年，为支持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学校

暖心工程，拟通过 3年时间，支持各地特殊教育学校补短板、强

弱项、提质量，使全省特殊教育学校达到基本办学要求。该项资

金按照《四川省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川财教〔2020〕193

号）有关规定，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相结合的方式分配。

2022年特殊教育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800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各地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补齐教学及辅

助用房、公共活动及康复用房、学生宿舍、食堂（伙房）、厕所、

浴室、运动场地等校舍及附属设施短板。



教师培训计划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0

达川区 90

开江县 30

宣汉县 10

万源市 10

大竹县 40

渠县 20

合计 240



关于教师培训计划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中央和省级财政分

别设立了教师培训计划资金，主要用于对全省学前教育、中小学

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教师开展培训，提升各

级各类教师队伍素质，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该项资金按照《四川

省国家和省级教师培训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川财教〔2022〕186

号）有关规定，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相结合的方式分配。

2022年教师培训计划资金决算数为 240万元。

绩效目标：对中小学、幼儿园及中职等阶段教师进行专业化

培训，并重点保障农村和民族地区教师培训，不断提升教师能力

素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水平。



政策性保险保费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达川区 377

合计 377



关于政策性保险保费奖补资金的说明

为强化政策性保险服务，逐步构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保

障体系，提高灾后恢复生产能力，按照《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管理办法》（财金〔2021〕130号）、《四川省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资金管理办法》（川财规〔2022〕12号）等规定，设立了政策

性保险保费奖补资金。目前，政策性保险财政政策包括中央补贴

险种保费补贴、地方补贴险种奖补以及城乡居民住房地震保险保

费补贴等。补贴资金按照据实法分配，实行“提前下达、据实结

算”的管理方式；奖补资金实行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按照因素法切块下达。

2022年政策性保险保费奖补资金决算数为 377万元。

绩效目标：在政策性保险保费奖补政策引导下，为广大农户

从事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在稳定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和

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防震减

灾综合能力，减轻广大居民地震灾害造成的住房财产损失。



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648

达川区 6871

达州高新区 120

达州东部经开区 133

开江县 1134

宣汉县 2705

万源市 6098

大竹县 2387

渠县 1669

合计 23765



关于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的说明

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

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设立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用于

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类考评激励补助、星级现代农业园区考

评激励补助，以及《四川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确定的其他重点任务。资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乡村振兴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川财农〔2022〕16号），采取据

实法分配。

2022年乡村振兴转移支付资金决算数为 23765万元。

绩效目标：对省委、省政府认定的乡村振兴先进市、县（市、

区）、乡镇，乡村振兴示范村和省级星级现代农业园区按政策标准

进行补助，推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全

面推动乡村振兴。



中央财政渔业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20

合计 420



关于中央财政渔业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建设现代渔业装备设施、渔业基础公共设施、渔业绿

色循环发展、渔业资源调查养护等，中央财政设立渔业发展补助

资金。资金根据《渔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24

号）以及《四川省渔业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川财农

〔2021〕56号）规定，采取项目法、因素法分配。

2022年中央财政渔业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420万元。

绩效目标：推进集中连片内陆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

理，促进渔业绿色循环发展，持续优化渔业产业结构。



中央财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02

达川区 142

达州高新区 106

合计 350



关于中央财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国发〔2006〕17 号），中央财政设立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社会

发展。该项资金按照《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财农〔2022〕1号）和《四川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

金管理办法》（川财农〔2022〕135号）管理，采取因素法、项目

法分配。

2022年中央财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决算数为 350

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移民收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增值税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422

达川区 6107

达州高新区 196

合计 10725



消费税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545

达川区 7

合计 552



所得税基数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742

达川区 2191

达州高新区 241

合计 4174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708

达川区 1575

合计 2283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501

达川区 8575

达州高新区 850

合计 13926



其他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763

达川区 -2827

达州高新区 -84

合计 -5674



关于市对县（市、区）税收返还的说明

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税收返还、消费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

数返还、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15〕10号）、《国务院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定额返还的

通知》（国发〔2016〕71号）设立；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

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

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6号）设立；

所得税基数返还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

的通知》（川府发〔2002〕11 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

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

〔2008〕37号）设立；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根据《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省与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分税制财

政体制的通知》（川府发〔2014〕9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下

划省级税务直属分局征管税收的通知》（川府函〔2016〕221号）

等设立。

2022年市对县（市、区）税收返还决算数为 25986万元。



结算补助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3139

达川区 37298

达州高新区 23326

达州东部经开区 34913

合计 138676



关于结算补助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对于年

度预算执行中上下级财政之间按照规定需要清算的事项，应当在

决算时办理结算”的规定，为了应对年度执行中一些特殊事项对地

方财政预算平衡的影响，如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重大减收

增支政策、地方承担具有中央、省、市事权性质的支出、落实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市财政每年通过结算方式对地方适当安排补

助。

2022年市对县（市、区）结算补助决算数为 138676万元。



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68

达川区 121

达州东部经开区 14

合计 303



关于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的说明

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转变财政支持方式，提高我省实体经

济发展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2018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

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继续实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的通知》（川

办发〔2018〕71 号），从支持做大金融产业、促进扩大信贷增量

和险资直投、激励增加定向贷款、健全融资分险机制、完善融资

担保体系、改善普惠金融服务和鼓励直接融资发展等七大方面组

合实施 34条政策，通过财政奖补、风险补贴、财力补助、贴息等

方式，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022 年市对县（市、区）财政金融互动奖补资金决算数为

303万元。

绩效目标：在财政金融互动政策引导下，实现金融机构支农

支小、新兴产业、精准扶贫等重点贷款持续增长，直接融资水平

不断提高，切实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城乡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311

达川区 368

高新区 287

开江县 242

宣汉县 315

万源市 49

大竹县 145

渠县 267

合计 1984



关于城乡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省级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根据《水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

法》《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等设立，专项用于支持城乡

建设及行业发展。

2022年市对县（市、区）省级城乡建设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

为 1984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城镇污水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城镇公共

厕所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百镇建设”试点镇建设、既有住宅电

梯增设、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等项目；支持灾后市政公用设施恢复

重建。



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达州高新区 10

渠县 20

合计 30



关于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意见》（国办发〔2017〕78号）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8〕30号）精神，

促进粮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设立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

金。专项资金主要支持粮油仓储、加工、“优质粮食工程”“天府菜

油”行动等，培养壮大粮食产业主体、加快粮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

2022年市对县（市、区）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决算

数为 30万元。

绩效目标：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进一步提升粮食仓储

能力，推进粮食产业发展，加强粮食应急供应体系建设，确保粮

食安全。



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953

达川区 1851

达州高新区 462

达州东部经开区 52

万源市 60

大竹县 283

渠县 261

合计 3922



关于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394 号令）、《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 号）等规

定设立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监测预警、综合防治、能力建设等四大体系建设。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922万元。

绩效目标：统筹开展全覆盖的专职监测、避险搬迁安置等灾

后恢复重建等工作。通过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全社会地

质灾害综合防范能力持续提升，重点防治区风险管控水平逐步提

高，威胁县城、集镇及其他人口聚居区的重大风险地质灾害隐患

点得到及时处置，因灾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持低位。



工业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516

达川区 731

达州高新区 1119

开江县 536

宣汉县 340

万源市 293

大竹县 1242

渠县 784

合计 6561



关于工业发展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加快

构建具有四川特色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有效发挥省级财政专项

资金引导作用，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决定》（川委发〔2018〕17号）《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构建“5+1”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川

委发〔2018〕29号）等文件精神，按照“政策引领、突出重点、

体现差异、强化绩效”的工作原则，重点梳理重点产业链短板、

标志性重大项目，组织推荐一批技术领先、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培

育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带动作用的重点项目，

以重点项目带动产业集群发展，引导各地加快产业布局优化，推

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市对县（市、区）工业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6561万元。

绩效目标：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企业资本向先进产业集聚，

加快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提升产业链发展韧性，补齐产

业发展短板，推动“5+1”现代工业体系加快构建。

。



交通建设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787

达川区 5508

达州高新区 96

达州东部经开区 96

开江县 5660

宣汉县 1592

万源市 10522

大竹县 92

渠县 2165

合计 28518



关于交通建设资金的说明

为落实好省委、省政府重大工作部署，建设交通强省，设立

交通建设资金。使用范围包括：纳入交通运输行业规划范围的公

路（含桥梁、隧道、配套设施）建设及大中修工程、公路客货运

输站场建设、内河水运建设、支持保障系统等项目以及其他项目

支出。

2022年市对县（市、区）交通建设资金决算数为 28518万元。

绩效目标：根据四川省综合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结

合交通发展实际，强力实施交通精准脱贫攻坚，持续推进普通国

道提档升级、农村公路建设专项工程，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小

康社会建设当好先行、提供支撑。



中央、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1045

达川区 32917

达州高新区 200

达州东部经开区 195

开江县 200

宣汉县 1940

万源市 300

大竹县 280

渠县 250

合计 57327



关于中央、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等规定，设立

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现行管理办法为《四川省省级预算内基本

建设投资管理办法》（川发改投资规〔2019〕463 号），资金安排

主要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入实施“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略部署，进一步集中力量办大事、

难事、急事，继续向民生社会事业领域、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

欠发达地区、重大在建工程等方面倾斜支持。

2022年市对县（市、区）中央、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决算

数为 57327万元。

绩效目标：聚焦聚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重点保障省委、省

政府明确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和重点任务，实现全年固定资产

投资目标任务。



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550

达川区 1760

达州高新区 820

达州东部经开区 80

开江县 149

宣汉县 210

万源市 149

大竹县 210

渠县 210

合计 4138



关于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资金的说明

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资金是用于支持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

方面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一干多支”发

展战略，以及促进高质量发展决定、建立“4+6”现代服务业体系等

重大决策部署，支持商贸服务业重点区域、支持会展业做大做强、

支持加大四川产品市场拓展力度、支持农村市场和流通体系建设、

开展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示范。

2022年市对县（市、区）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4138万元。

绩效目标：推动建设西部消费中心和中西部现代服务业强省；

开展电子商务和商贸流通脱贫奔康示范县，以及内贸流通服务业

示范县建设；培育服务业强县、农村服务业示范镇，支持商贸服

务业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建设；加大四川产品市场拓展。



乡村水务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达川区 600

合计 600



关于乡村水务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通知》（水农

〔2015〕252号）等文件精神，省级财政设立四川省省级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专项资金（现更名为四川省省级乡村水务发展专

项资金），用于支持我省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并按《四川省省

级财政乡村水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川财建〔2022〕214

号）管理，采取项目法分配。

2022年乡村水务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600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农村小型水源、供水工程等乡村水务工程的

新建、续建和改（扩）建；支持实施规模化供水，推动城乡供水

一体化发展，推进乡村水务高质量发展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3947

达川区 3832

达州高新区 381

达州东部经开区 382

合计 8542



关于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9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在全国

部分省市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2010年，

我省被财政部纳入试点范围。主要是政府对农民通过一事一议筹

资筹劳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给予奖励补助。按照中央要求，结

合实际情况，设立了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农村

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等方面支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8542万元。

绩效目标：实施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项目建设，不断完善

“村民议事、村组织领办、财政奖补”的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机

制。积极推进美丽乡村提档升级，打造一批品牌村、亮点村，提

升美丽乡村活力魅力。积极支持行政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



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

达川区 3

达州东部经开区 1

开江县 1

宣汉县 5

万源市 4

大竹县 5

渠县 5

合计 26



关于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
的说明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转化投入方式，创新涉农资金运

行机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创新财

政资金使用机制，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推广，省级财政设立了

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主要用于农业改革创新、农业

科技推广示范、转变财政支持方式、涉农资金整合以奖代补等方

面支出。

2022年市对县（市、区）农业改革创新科技示范奖补资金决

算数为 26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创新研究，努力取得一批突破性新品种、新

技术和新模式，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深化涉农资金整合，整合归

并涉农资金专项，建立与整合相适应的绩效评价制度，初步构建

农业发展领域权责匹配、相互协调、上下联动、步调一致的涉农

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转变财政支持农业发展方式，实施农业

担保、贷款贴息、贷款分险等间接扶持方式，引导金融、社会资

本投入农业农村。



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3

达川区 48

开江县 20

宣汉县 35

万源市 20

大竹县 25

渠县 21

合计 212



关于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商标法》

《价格法》《食品安全法》《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

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相关规定，按照《四川省机构改革方案》有关要求，为保障市

场监管部门履职需要，将原省工商局、原省质监局、原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划入食品类资金整合成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市

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主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的安排部署，结合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商事制度系列改革、强化市

场监管等重点工作，用于省市场监管局统一组织开展的省以下市

场监管部门跨部门、跨地区协同监管与综合执法、商事制度系列

改革、技术机构检测能力提升等项目。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12万元。

绩效目标：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作用，构建新型市场监管

体系；推进放管服、商事制度、供给侧等系列改革，优化营商消

费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统一组织开展省以下市场监管

部门跨地区跨部门协同监管与综合执法，加强认证认可和质量安

全检测体系建设，提升检测机构技术基础能力和食品风险管控水

平；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确保全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省级土地整治项目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达川区 2061

合计 2061



关于省级土地整治项目资金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第

22—23 条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

资发〔2011〕144号）省级财政设立土地整治项目资金，主要用

于省级土地综合整治工程。

2022 年市对县（市、区）省级土地整治项目资金决算数为

2061万元。

绩效目标：继续推进我省农村土地整治工作，为我省“十四五”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用地保障。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持藏粮于地和节约优先战略，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带动项目区农民增产增收，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
安排的支出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875

达川区 2263

达州高新区 69

达州东部经开区 206

合计 3413



关于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
安排的支出的说明

为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根据《跨省域补充耕地国

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

理办法》（国办发〔2018〕16号），财政部出台了《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资金收支管理办法》（财预〔2019〕

64号）和《跨省域补充耕地资金收支管理办法》（财综〔2018〕

40号），明确了资金筹集下达方式，计算标准和使用范围。

2022年市对县（市、区）中央财政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

安排支出决算数为 3413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承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

调剂任务的深度贫困地区安排补偿、拆旧复垦、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生态修复、耕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农

村发展建设以及购买易地扶贫搬迁服务等。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6

达川区 28

开江县 22

宣汉县 28

万源市 23

大竹县 28

渠县 22

合计 177



关于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的说明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等设立。资金

分配遵循以下原则：以基层为主、以重点工作为主、以因素法分

配为主。

2022年市对县（市、区）药品监管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177万

元。

绩效目标：用于保障药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执法办案、专

项整治、综合监管、法制建设、应急演练、抽样检验、以及监管

系统能力建设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66

达川区 126

达州高新区 55

达州东部经开区 21

开江县 79

宣汉县 174

万源市 53

大竹县 161

渠县 335

合计 1270



关于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设立了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加大对

薄弱环节的投入，提升为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促进中

小企业科技研发创新，突破制约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

短板与瓶颈，建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2022 年市对县（市、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270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完善加快建

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大“育苗壮干”梯度培育力度，培育

壮大我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队伍，针对重点中小企业围绕提质增

效开展管理诊断、咨询和培训服务。



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13

达川区 203

达州高新区 455

开江县 155

万源市 90

大竹县 208

渠县 191

合计 1515



关于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支持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全面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战略部署，

设立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应用基础研究、重点研发

（重大科技专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引导、科技创新基地（平台）

及人才建设以及其他科技创新工作。资金支持对象是四川省境内

注册或位于四川省境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企业、医疗卫生机构和其他具备科研开发、科技服务和决策

咨询研究能力的单位，以及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科技事项承

担或合作的省内外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根据《四川省科技

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规〔2019〕10号），专项资金

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2 年市对县（市、区）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1515万元。

绩效目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形成一批原创性、突破

性、颠覆性成果。通过实施一批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清单项目、重

大成果转化项目，培育一批重大创新产品，全省全社会研发经费

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技术合同交易额、高新技术产业总

产值等指标进一步提高，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

提升。



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

达川区 14

达州高新区 5

达州东部经开区 5

合计 26



关于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加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

建设，省级财政设立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哲学社会科学与思想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宣传文化事业发展所需的设施设备购置和系统平台

建设，人才培养及高端紧缺人才引进，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奖励以

及经批准的其他公益性宣传文化事业。该项资金按照《四川省宣

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教〔2021〕56号）进

行管理，采取据实法和项目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决算数

为 26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从事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行政事业单位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开展社会

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做好重大舆情、新闻、

宣传工作，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



中医药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50

达川区 100

合计 250



关于中医药发展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委发〔2020〕7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中医药强省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年）

的通知》（川办发〔2021〕4号）等文件设立中医药发展补助资金，

用于支持中医医院服务能力提升、重点专科建设、中医药人才培

养、中医药科学研究等。该项资金按照《四川省医疗服务与保障

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川财社〔2022〕112号）管理，采

取因素法和据实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中医药发展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250

万元。

绩效目标：着力提升中医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打造中医药特

色专科学科建设，培养中医药人才等，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建设和中医药强省建设，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310

达川区 349

达州高新区 10

达州东部经开区 11

开江县 10

宣汉县 15

万源市 10

大竹县 18

渠县 15

合计 748



关于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等文件设立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用

于支持国家免疫规划、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包虫病防控，

精神心理疾病综合管理、重大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重大慢

性病防控管理模式和适宜技术探索等。该项资金按照《四川省重

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川财社〔2022〕112号）管理，

主要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重大传染病防控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748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减少艾滋病新

发感染、降低艾滋病病死率，进一步减少结核病感染、患病和死

亡，控制包虫病等重点寄生虫病的流行，加强传染病疫情监测、

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情分析研判，及时处置暴发疫情，逐步降低重

点传染病危害，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055

达川区 146

达州高新区 146

达州东部经开区 146

开江县 675

宣汉县 535

大竹县 426

合计 3129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助力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省级财政设立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用于支持水生态环

境保护、大气污染防治、土壤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农业农村生态

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环保科技重点示范与产业发展、应对气候

变化和减排、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运维及能力建设。资金按照《四

川省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管理办法》管理，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

配。

2022 年市对县（市、区）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决算数为 3129

万元。

绩效目标：促进全省大气、水、土壤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完

成省内重点流域生态补偿，确保全省环境质量监测体系正常运行，

加强自然保护地执法管理，推动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完成中央或

省政府及省级有关部门新增重大工程事项和环保突发应急事项等。



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达川区 1341

达州高新区 78

宣汉县 54

大竹县 581

合计 2054



关于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为支持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工作，

中央财政设立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资金按照《水污染防治资金

管理办法》管理，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2054

万元。

绩效目标：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水

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省内市、

县覆盖率 100%，所有地级以上城市饮用水达标率达到国家考核

要求。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达州高新区 110

宣汉县 237

合计 347



关于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有关规定，为支持地方开展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中央财政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资金按照财政

部《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管理，用于支持各地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的打赢蓝天保卫战重点任务，改善大气环境及其

他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采取项目法和因素法分配。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347万元。

绩效目标：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支持和引导重点领域大

气污染防治设备、技术、标准实施升级，推进环境空气质量改善，

完成 2022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75

合计 75



关于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说明

中央财政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是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用

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资金。主要用于推动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有关任务，促进土壤环境质量改善。

2022 年市对县（市、区）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决算数为

75万元。

绩效目标：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和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开展土

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实施一批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示范项



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418

达川区 410

达州高新区 170

达州东部经开区 40

开江县 145

宣汉县 247

万源市 104

大竹县 263

渠县 263

合计 3060



关于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说明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川府发〔2009〕24号）精神，设立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

用于支持商贸服务业重点区域、重点项目建设及加大四川产品市

场拓展等方面。资金按照《省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川财建〔2022〕177号）相关规定，采取项目法、因素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服务业发展资金决算数为 3060万

元。

绩效目标：培育一批百亿级、千亿级服务业强县（市、区），

发展一批百亿级、千亿级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服务业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稳步提高，县域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全面提升。开

展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步行街改造升级，促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稳定增长。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70

达川区 173

达州高新区 50

达州东部经开区 13

开江县 275

宣汉县 105

万源市 144

大竹县 198

渠县 13

合计 1041



关于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的说明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

省政府工作部署，省级财政设立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按

照《省级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川财资环〔2020〕

84号）有关规定，资金主要用于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矿业权退出奖

补等方面，采取项目法、因素法、据实据效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决算数

为 1041万元。

绩效目标：支持四川黄河上游若尔盖草原湿地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开展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提升矿区自然生态状况及促进区域生态稳定，做好泸定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多段边坡震损地段生态修复，并继续开展生态保护

红线内矿业权退出，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解决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提升资源环境承载力。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327

合计 327



关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补助
资金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与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15〕45 号）、《四川省财

政厅关于支持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有关政策的通知》（川财金

〔2014〕85号）等相关规定，省级财政设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综合补助资金。资金按照《四川省省级财政支持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川财规〔2018〕

12号）管理，对全省示范项目进行融资成本补助和对市县政府进

行定向财力补助，采取因素法、据实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

补助资金决算数为 327万元。

绩效目标：大力推广运用 PPP 模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

制，助力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实现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激励市

县政府加快推动 PPP 项目“高标准、规范化、多领域”落地实

施。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PPP 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力争财政

资金实现撬动效益 8倍。



重大项目招商引资激励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50

开江县 64

宣汉县 250

渠县 233

合计 697



关于重大项目招商引资激励奖补资金
的说明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扩大开放促进投资若干政策

措施意见的通知》（川府发〔2017〕36号），省级财政设立了重大

项目招商引资激励奖补资金，对推动引进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措施

得力、成效显著的市（州）政府给予奖补，统筹用于优化投资环

境、改善商事服务、落实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扶持政策和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围绕项目招引落地开展的商务、会展活动等方面。

资金按照《四川省省级财政重大项目招商引资激励奖补资金管理

办法》管理，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重大项目招商引资激励奖补资金决

算数为 697万元。

绩效目标：优化投资软、硬环境，提升商事服务水平，稳住

外资基本盘，推动我省招商引资工作实现量质齐升



城乡社区建设基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13175

达川区 8942

达州东部经开区 125147

合计 147264



关于城乡社区建设基金的说明

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原则，对各县（市、区）

承担市本级建设项目所产生的支出，市本级通过转移支付予以补

助。

2022年市对县（市、区）城乡社区建设基金决算数为 147264

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相关建设任务。



水库移民扶持基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928

达川区 1342

达州高新区 1018

达州东部经开区 13

合计 3301



关于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的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国发〔2006〕17 号），中央和省级设立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并

出台《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17〕128号）和《四川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

办法》（川财农〔2019〕151号）。水库移民扶持基金主要用于移

民直发直补、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项

目支出，采取因素法分配。

2022 年市对县（市、区）水库移民扶持基金决算数为 1396

万元。

绩效目标：加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移民收入，不断提

高移民生活水平，逐步达到当地农村平均水平。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47

达川区 5000

达州东部经开区 21

合计 5068



关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的说明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是国家为支持南水北调工程建

设、解决三峡工程后续问题以及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水利工程建

设而设立的政府性基金。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关

于印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财综〔2009〕90号）规定，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在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范围内筹集，按照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扣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业排灌用电后的全部销售电

量和规定征收标准计征。我省征收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主要用于支持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并按照《四川省省级水利建

设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川财建〔2020〕102号）管理，采取

项目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决算数

为 5068万元。

绩效目标：加快推进我省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着力补齐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彩票公益金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3785

达川区 1859

达州高新区 237

达州东部经开区 135

开江县 211

宣汉县 314

万源市 155

大竹县 109

渠县 403

合计 7208



关于彩票公益金的说明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及《财政

部关于印发<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2〕15号）

有关规定，彩票公益金按照规定比例从彩票发行销售收入中提取，

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发展。

2022年市对县（市、区）彩票公益金决算数为 7208万元。

绩效目标：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的

社会福利项目，以及符合宗旨的社会公益项目，促进社会福利事

业发展。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统筹协

调发展。支持残疾人群众性体育活动、大型残疾人体育赛事开展，

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提升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开展和装备配置

水平，丰富农村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农村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载体。实施残疾人康复、家庭无障碍改造等项目，促进

残疾人事业发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提升残疾人生产生活能

力。实施城乡医疗救助，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有效减

轻困难群众就医负担，维护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确保不因罹

患重特大疾病影响其基本生活。推动实施烈士纪念设施修缮保护

工程，改进展陈水平，提升整体效能，推动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

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的良好风尚。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单位：万元

地 区 2022年决算数

通川区 268

达川区 343

合计 611



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的说明

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促进国有企业

深化改革、健康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字

〔2019〕19 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四川省国

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实施方案》（川委厅〔2019〕53号），

明确了我省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等。财政厅会同省国资委印发了《关于支持市县做好国有企业退

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通知》（川财资〔2020〕28号），统筹中

央、省级资金对市县接收中央和省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并实行社

会化管理的管理服务费在一定时期内给予适当补助。资金采取因

素法分配。

2022年市对县（市、区）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资金决算数为 611万元。

绩效目标：国有企业已退休人员移交街道和社区实行社会化

管理的比例达 100%。


